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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納入勞基法　工作規則制定 
學校要聞

 

【本報訊】本校專任工友、技工、駐衛警、駕駛員已於今年一月一日全數納入適

用勞基法，並依據勞基法制定本校「工友工作規則」，該項規則已經台北縣政府於八

月廿一日回函同意備查，並於九月六日公布，本校為北部第一所制定完成這項規則的

私立學校。人事室並在上（九）月廿七日發函總務處等六個任用工友的單位，徵詢他

們對於實施該項規則後是否仍有疑義及意見，將於彙整後一併回答。

 

 

 

　依人事室統計，本校目前共有技工11人、工友91人、駐衛警18人，駕駛員12人，已

全部納入勞基法，其權利義務悉依照本校所制定的「工友工作規則」行事，人事室主

任羅運治表示：該項規則是依據教育部提供的範本、台北縣政府勞工局的範例，及配

合本校教學實際需要，經由總務處、學務處、會計室及法律顧問等多次研討取得共識

，再經由法規會審議後提到行政會議討論通過而制定，在工作時間、休假方式上較以

前略有不同，但最大好處是退休金增加了。

 

 

 

　羅主任進一步解釋，原來本校同仁退休金的計算方式，是依私校退撫會之辦法採薪

資之本俸乘以年資換算的基數得出退休金。工友等納入勞基法後，退休金的計算方式

改以退休前六個月平均所得之薪資（包括本俸、專業加給及各項津貼）乘以年資換算

的基數得出退休金。

 

 

 

　由於本校加入私校退撫基金會，退休金均已由該會核發，適用勞基法之相關人員退

休金依「工友工作規則」計算，私校退撫會核撥退休金不足部分(亦即專業加給及各

項津貼乘以基數所得之數)由學校負擔，因此各校均紛紛裁員，校長張紘炬表示：本

校保障大家的工作權，不會裁員，但遇缺不補，降低員額。羅主任表示：經由總務處

、學務處及會計室之共識，現在各樓館遇工友人數不足時，部分清潔工作已委由工讀

生協助，日後亦考慮與保全公司及清潔公司簽約的替代方案；若校車駕駛員不足時

，則擬以多開接駁車取代，亦不排除與公車簽約之可行性。

 

 



 

　各單位工友們對於實施勞基法皆表示無異議，但部分工友對於「工友工作規則」中

有關年資休假一定要在寒暑假及上下班時間不同等規定，認為學校做法略不近人情。

這點亦盼工友同仁瞭解，由於各機關工作單位情況特殊，因而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二十四條規定，各機關團體適用勞基法之同仁之特別休假日期應由勞雇雙方協商排定

之。學校有寒、暑、春假，此與企業界、一般工廠、公司上班方式截然不同，因此將

特別休假排於寒、暑、春假，純係配合學校教學特殊環境之需，進而與同仁簽訂契約

及工作協議書！

 

 

 

　工學院工程試驗組何映雯表示：原本學校要求他們必須上足八小時六分鐘的班，所

以下午五點六分才能打卡，經過他們爭取，改為中午十二點五十四分前打中午上班卡

，這件事讓他們覺得不受尊重。針對這點，人事室補充說明：勞基法規定之基本工時

為二週八十四小時(平均一週四十二小時)，為配合學校週休二日，依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提供上班方式，將每週多出二小時安排於每天多上六分鐘替代。至於中午十二時五

十四分打卡，而能於下午五點下班，就是應其要求，尊重他們的意見而改，怎可說不

受尊重？部分工友也覺得應該依循勞基法，但學校與工廠不同，制度上可考量實際工

作狀況，實施方式不該如此一板一眼。然制度怎可能不一板一眼？不一板一眼怎可稱

制度？

 

 

 

　教務處溫仲健等部分同仁在學校九月六日公布「工友工作規則」後，新制度沒有寒

暑假，但寒假已先休了，後來結算休假超過天數被扣薪水，而一般勞基法平常是可以

請年休假的，本校規定只能在寒暑假休，也讓他們有些困擾。也有大部分勞基法適用

同仁，因此欠學校一至廿天的班要補，有人苦於無法利用假日補班，也希望學校能從

寬處理，是否可以在「工友工作規則」正式公告後，才實施有關休假及補班制度？

 

 

 

　人事室對此說法提出解釋：一般適用勞基法之機關的年資假是由勞資雙方協定，但

如前述，學校情況特殊，所以年資特別假排在寒、暑、春假。部分同仁年資假多於寒

、暑、春假者，則可擇期於一年內與主管商議補休之。年資假少於寒、暑、春假者

，於學校特殊上班日（如畢業典禮於星期六或日舉行或因業務需在六、日上班）補班

。然而如何補班？任用單位主管應仔細統計管控，以避免不公。至於溫先生等人認為



超假扣薪的情形，經查純係其個人在學校從元月一日起實施勞基法後請病、事假，根

據勞基法及本校工友工作規則第廿二、廿三條明載：「工友因正當事由無法出勤時得

請事假，但一年以十四日為限，事假期間不得請求工資。」「…普通傷病假，一年內

未超過三十日部分，工資折半發給。」並非其欠班扣薪，此亦需請全校同仁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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